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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昌

GB／T 21978．3—2008

GB／T 21978((降水量观测仪器》分为七个部分：

——第1部分：雨量器；

——第2部分：翻斗式雨量计；

——第3部分：虹吸式雨量计；

——第4部分：浮子式雨量计；

——第5部分：遥测雨量计；

——第6部分：融雪型雨雪量计；

——第7部分：光电式雨雪量计。

本部分为GB／T 21978的第3部分。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水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水文仪器分技术委员会(TC 199／SC 1)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水利部水文仪器及岩土工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南京水利水文自动

化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周小庆、冯讷敏、陆旭、陆伟佳。



降水量观测仪器

第3部分：虹吸式雨量计

GB／T 21978．3—2008

1范围

GB／T 21978的本部分规定了虹吸式雨量计(以下简称雨量计)的产品结构组成、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及标志、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贮存等。

本部分适用于连续记录降雨量、降雨时间与降雨强度的虹吸式雨量计。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 21978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GB／T 9359水文仪器基本环境试验条件及方法

GB／T 13264不合格品率的小批计数抽样检查程序及抽样表

GB／T 18185 2000水文仪器可靠性技术要求

GB／T 18522．2水文仪器通则第2部分：参比工作条件

GB／T 18522．6水文仪器通则第6部分：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使用说明书

GB／T 19677水文仪器术语及符号(GB／T 19677--2005，ISO 772：1988，NEQ)

3术语和定义

GB／T 19677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GB／T 21978的本部分。

3．1

湿润损失loss of wetness

进入承雨口的降雨被截留未得到计量的部分。湿润损失一般发生在降雨开始时。

4产品结构组成

雨量计由承雨口、浮子室、自记钟、虹吸管等组成，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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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漏斗；

2——笔挡；

3——浮子；

4——巡视窗；

5——浮子室；

6——储水瓶；

7——虹吸管；

8——自记笔；

9——自记钟；

10——外壳；

11——承雨口。

5技术要求

图1虹吸式雨量计

5．1工作环境条件

5．1．1温度：0℃～+50℃。

5．1．2相对湿度：不大于95％(+40℃，无凝露)。

5．2外观

雨量计各零部件所敷保护层应牢固、均匀、光洁，不应有砂眼、毛刺、碰伤、脱层、锈蚀、渗漏等缺陷。

其结构上应具有防堵、防虫等措施。

5．3承雨口

承雨口内径尺寸为≠200+F mm。特殊情况下，采用其他规格的承雨口内径，其承雨面积应与标准
承雨面积有相同的相对误差。

承雨口材料应坚实，宜采用铜、铝、钢质合金等，其口缘应呈内直外斜的刃口状，刃口角度为40。～

45。，进入承雨口的降雨不应溅出承雨口外。

5．4降雨强度

连续降雨强度记录范围为0．01 mm／min～4 mm／min。当仪器在不超过4 mm／min的降雨强度下

连续工作时，小漏斗不应有水溅出，各导水管应无阻流现象。

5．5分辨力

雨量计记录的分辨力为0．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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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记录范围

记录纸分度范围为0 mm～10．0 mm。降雨量每达到10 mm时，虹吸一次，自记笔返回零点，循环

记录。

5．7记录误差

当自记笔零点的示值为0 mm降雨量时，0 rllr／l～10 mm降雨量测量范围内的示值记录误差不应超

过士0．05 mm。

5．8稳定性

零点和虹吸点的示值稳定性(即与自记纸上0 1Tim和10 mm点相比较)，不应超过t0．1 mm。

5．9虹吸及虹吸排水时间

虹吸时，水流应连续，不应有中断、间歇、水汽混杂和滴流等现象；虹吸结束后管内不应有影响下次

虹吸的残留液柱。

在静态条件下，虹吸过程中无降雨或注水时，虹吸一次排水时间不应超过14 s。

5．10湿润损失

雨量计的湿润损失不应大于0．5 mm降雨量。

5．”灵敏阈

雨量计的灵敏阈不应大于0．1 mill降雨量。

5．12计时误差

5．12．1机械式自记钟日走时误差不应大于±5 rain。

5．12．2石英晶体自记钟日走时误差不应大于士1 min。

5．13平行度

承雨口与安装自记钟、浮子室的底盘面应当平行。浮子杆上升或下降应灵活，无阻滞现象。

5．14防水密封性

空心浮子应不渗漏；实心浮子应采用不吸水材料制成。其他所有与水接触的零部件表面应光滑，其

相互配合或焊缝应当严密、牢固，不应有渗漏水现象。

5．15自记笔及划线

5．15．1浮子带动笔杆上升或下降时，笔尖在自记纸上的移动应灵活、平稳，不刮纸、不断线，划线宽度

不应超过0．3 mml笔杆应乎直、光浩，具有弹性，且能使笔尖对自记纸有适当的压力。在o．01 ram／rain

的降水强度下，笔尖不应有阻滞、跳跃现象；当仪器在不超过4 ram／rain的降雨强度下连续工作时，记录

图形应完整、清晰、无重叠、模糊等现象发生。

5．15．2自记钟的中心轴应与中间座垂直，与浮子杆平行。虹吸时，记录笔尖在自记纸的全量程内移动

的垂直轨迹线应与时间标线吻合或平行，其最大偏差不应大于相邻两时间标线的1／5；无雨时，记录笔

尖水平轨迹线应与雨量标线吻合或平行，其最大偏差不应大于相邻两雨量标线的间距。

5．16机械环境适应性

雨量计在包装状态下，应能适应运输、装卸、搬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振动、跌落等情况。

5．17可靠性

雨量计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其MTBF(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不小于16 ooo h。

6试验方法

6．1试验环境条件

雨量计的试验环境应满足GB／T 18522．2的规定。

6．2试验设备仪表

6．2．1游标卡尺。

6．2．2万能角度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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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秒表。

6，2．4 157．08 mL、314．16 mL、942．48 mL的标准球。

6．2．5 5 mL吸管。

6．2．6 10倍以上刻度放大镜。

6．2．7水平尺。

6．2．8检定支架。

6．2．9三路活塞、止水夹等。

6．2．10振动试验台。

6．2．”跌落试验台。

6。2．12高低温湿热箱。

6．3试验步骤

6．3．1试验要求如下：

a)用于雨量计测试的设备、仪表、量具，均应经检定、校准或测试合格，有准确度要求的，其准确度

应高于被铡仪器的准确度测量要求；

b)除试验开始前允许对仪器作校准外，试验过程中不允许再作任何调整；

c)检测时应使用洁净的水，并应避免振动和阳光直射。

6．3．2试验项目及试验步骤见表1。

表1试验项目及试验步骤

序号 技术要求条款 试验内容 试验方法

工作环境试验包括温度试验与湿度试验。

1 5．1 工作环境试验 雨量计应按GB／T 9359的规定，按照5．1要求进行试验。完

成试验后，目测检测，不应有因环境条件变化所致的缺陷。

2 5．2 外观检查 目测检查外观质量。应符合5．2的要求。

用游标卡尺测量承雨口内径，均匀取五个不同方向，其值均

应符合5．3的要求。
3 5．3 承雨口

用万能角度尺在互成120。角的三个方向上测量承雨口的刃

口角度，其值应在40。～45。范围内。

向承雨口内以4 mm／min降水强度连续进行IO min注水，观

察小漏斗处不得有水溢出或溅出，观察记录情况，工作应正常。
4 5．4 降雨强度

再以0 01 ram／rain降水强度连续进行1 h注水．观察记录情况，

工作应正常。

1．将雨量计置于检定设备出水口下方(参见图2)，并将承雨

口用水平尺调整水平。

2．转动三路活塞使标准球中的水通过止永夹以4 mm／min

5．5 分辨力
的模拟降水强度注入承雨口内，记录曲线应连续，分辨力为

5 0．1 mm，注水量不小于942．48 mL(30 mm降水量)。
5．6 记录范围

用同样的方法以0．01 mm／min～0．02 mm／min模拟降水强

度寓承雨口内浦水，记录曲线上升应平稳、连续、无跳跃现象。在

虹吸点位置上，记录不得划平线，注水量应不小于345．58 mL

(11 him降水量)。



表1(续)

GB／T 2 1 978．3—2008

序号 技术要求条款 试验内容 试验方法

示值检定点为5 rnl51、10 mm降水量，相应标准球的容量为

157．08 mL、314．16 mL(参见图2)。

1．零点的调整；向承雨口内注水(当接近虹吸时注水速度应

减慢)，直到虹吸排水为止。排水结束后，将自记笔尖调到零点位

置上。

2．5 Inl3R，10 mr／l降水量点的检定：通过虹吸使笔位回零，并

6 5．7 记录误差 将零点的示值记在检定记录表中。转动三路活塞使157．08 mL、

314．16 mL的标准球充满水，再转动活塞使157．08 mL标准球中

的水按约1 ram／rain降水强度流出，当水流停止后，将雨量计的示

值记在检定计量表中。5 rD_ITx降水量点检定完后加水使其虹吸，

再进行10 mm降水量点的检定．方法同上。

3．分别用5 mm和10 mm降水量检定点的示值减去零点示

值得出差值就是记录误差，其结果应符合5．7的要求。

以4ram／rain的模拟降水强度向承雨口内注入314 16mL的

7 5 8 稳定性 水，当水流停止后，雨量计应虹吸一次。读取零点和虹吸点的示

值。重复三次，其结果应符合5 8的要求。

以4 ram／rain的降水强度向承雨口注水，当虹吸时观察有无

中断和间歇现象。

虹吸及虹吸排水 再以0．0l ram／rain的降水强度向承雨口注水，当临近虹吸时
8 5 9

时间 观察有无滴流现象。

当虹吸开始时，启动秒表，待虹吸结束时，按停秒表，记下时

间。重复三次，应符合5．9的要求。

在受试雨量计处于干燥的情况下，用5 mL吸管慢慢地向承

雨口内壁均匀注入清水(确保承雨口内壁全部湿润)，直至记录笔
9 5．10 湿润损失

记录显示为0．1 mm时立刻停止注水，等待1 rain后，用注入的水

量减去记录的水量，应符合5．10的要求。

1．灵敏阈的测定分别在1 ram土0．1 ITem，9 ram士0．1 mm降

雨量标线上进行。

2．向承雨口内注水，使自记笔分别上升到1 ram土0．1 ITLri'I，
10 5 11 灵敏周

9ram+0．1 mm降雨量标线上。用5mL吸管吸取3．14mL的水

慢慢注入承雨口内，等待1 rain后，稍稍转动钟筒位置再测，每一

检定点应连续测定三次，其结果应符合5．11的要求。

计时装置在室温条件下，一般可运行6 d～10 d，至少运行

11 5．12 计时误差 24 h，根据不同的时钟，记录时间的平均时间误差应符合5．12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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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序号 技术要求条款 试验内容 试验方法

缓慢向承雨口内注人水，观察浮子杆上升和虹吸后下降时笔
12 5．13 平行度

尖在自记纸上是否能灵活、平稳地移动。

将空心浮于全部浸人60℃热水中，1 rain内观察浮子周围应

13 5．14 防水密封性 不出现气泡。

其他所有与水接触的零部件不应有渗漏现象。

将雨量计垂直放置，用手拨自记笔杆，使笔尖离开自记纸约

1．5 CITt，然后放开笔杆。笔尖应能白行复位。以0．01 ram／rain--

0．02 ram／rain的降水强度向承雨口注水，观察笔尖移动，有无阻

滞、跳跃现象。观察记录曲线，用10倍以上放大镜测量记录曲线

的宽度。再以4 mm／min的降水强度注水，观察有无溅水、阻流现
14 5．15 自记笔及划线

象，其结果应符合5．15．1的要求。

向承雨口注水，观察笔尖上升和下降时的垂直轨迹线与时间

标线吻合或平行的情况。向承雨口注水，当笔尖指示0 mm和

9．8 film时，分别转动钟筒，观察水平轨迹线与记录纸标线吻合或

平行的情况，其结果应符合5．15 2的要求。

雨量计在运输包装的状态下，设置扫频振动频率为10 Hz～

机械环境适应性
150 Hz～10 Hz，扫频速度为1倍频程／min，加速度为2 g，循环

15 5．16 2个周期／单轴进行振动试验。试验后，包装箱应不变形、不开裂，
振动

开箱取出雨量计检查，不应有变形、松脱及损伤，各部分功能应

正常。

雨量计在运输包装的状态下，将雨量计自由跌落在平滑、坚

机械环境适应性
硬的混凝土面或钢质面上，跌落高度为300 mm，共进行三次趺落

16 5．16 试验。
自由跌落

试验后，包装箱应不变形、不开裂，开箱取出雨量计检查，不

应有变形、松脱及损伤，各部分功能应正常。

可靠性试验以现场试验为主。试验应按GB／T 18185的规
17 5．17 可靠性

定，并满足5 17的要求。

6



9

1——157．08 mL标准球

2——进水口；

3——溢出口；

4——314．16 mL标准球

5-一标线；

6——三路活塞；

7——出水口；

8——雨量计；

9——942．48 mL标准球

10——压轮；

11——止水夹。

图2 雨量计检定设备示意图

GB／T 21978．3—2008

7检验规则

7．1出厂检验

7．1．1批量出厂的雨量计，应逐台进行出厂检验。

7．1．2 出厂检验由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按表1中序号2、4、5、6、7的要求逐项进行检验。

7．1．3雨量计应经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并签发合格证，方允许出厂、销售。

7．1．4出厂检验中凡出现不合格者，应进行返工。

7．2型式检验

7．2．1 型式检验按本部分的技术要求规定内容进行全性能检验(不包括可靠性试验)。

7．2．2雨量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提交技术(定型)鉴定前；

b) 新产品试生产或老产品转厂生产后；

c)产品结构、材料、工艺等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d) 正常生产中，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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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产品长期停产(三年以上)，需要恢复生产时；

f)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一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g)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h)根据合同规定双方有约定时。

7．2．3抽样规则：型式检验应从出厂检验合格品中抽样进行。当产品批量不足或等于10台时，产品抽

样至少3台；当产品批量大于10台时，产品抽样可按GB／T 13264规定采用一次抽样方案，并按

GB／T 18185--2000中的7．5规定执行，最多不超过5台。

7．2．4判定规则：型式检验中有2台以上(包括2台)的产品同一检验项不合格时，则判该批产品不合

格；有1台产品的某检验项不合格时，应加倍抽取产品进行该检验项的复检，若仍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

不合格；若数量上不能满足加倍抽样的要求，也判为不合格。若合格，则除去第一批抽样的不合格品之

外，其余判为合格。

7．2．5经过型式检验的产品，需要更换易损件，并经出厂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

8标志及使用说明书

雨量计产品的标志及使用说明书应符合GB／T 18522．6的规定。

9包装、运输、贮存

9．1包装

雨量计产品的包装应符合GB／T 18522．6的规定。

9．2运输

包装好的雨量计应能适应各种运输方式。

9．3贮存

包装状态下的雨量计应能适应以下贮存环境条件：

a)温度：一40℃～60℃；

b)相对湿度：+40℃时，不大于85％；

c)长期贮存状态下的雨量计，其贮存场所应选择通风、干燥的室内，附近应无酸性、碱性及其他腐

蚀性物质存在。


